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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

DZCR-2021-005001 

 

 
 
 

 
德卫发〔2021〕1 号 

 
 

关于印发《德州市新建城镇住宅区卫生 
服务设施建设、移交、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县市区卫生健康局、自然资源局、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： 

为规范新建城镇住宅区卫生服务设施的建设、移交与管理工

作，确保为社区居民提供优质便捷的基本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

务，市卫生健康委、市自然资源局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共同制

定了《德州市新建城镇住宅区卫生服务设施建设、移交、管理办

法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德 州 市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
德 州 市 自 然 资 源 局
德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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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州市新建城镇住宅区卫生服务设施 

建设、移交、管理办法 
 

为规范新建城镇住宅区卫生服务设施的建设、移交与管理工

作，确保为社区居民提供优质便捷的基本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

务，根据中共山东省委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深化

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意见》（鲁政发〔2018〕18 号）和《关于

印发<德州市房地产开发项目竣工综合验收备案管理办法>的通

知》（德建发〔2020〕11 号）等要求，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适用范围 

本办法适用于德州市行政区域内城镇新建住宅区开发项目，

住宅区卫生服务设施是指为社区居民提供基本公共卫生和基本

医疗服务的设施，住宅区卫生服务设施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

社区卫生服务站。 

二、配建要求 

（一）规划布局。新建住宅区配建的卫生服务设施应当符合

当地医疗卫生发展规划，按照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站建设标准》

（建标〔2013〕62 号）要求规划布局。在出具城镇住宅区规划

条件时，应按照控制性详细规划要求，对城镇住宅区配套卫生服

务设施的类型、建设规模作出明确规定。 

（二）选址要求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选址应方便群众、交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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便利，远离污染源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生产和储存区、高压线路，

院落相对独立，满足诊疗、急救和转诊快捷医疗需求，设有两处

独立的出入口，且满足污水、医疗废弃物处理等要求。社区卫生

服务站无需独立院落，如设在公共建筑内，应为相对独立区域的

首层或带有首层的连续楼层，并与相邻区域墙体隔离，应设有独

立出入口，且满足医疗废弃物处理等设置要求。 

（三）设计要求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应按照街道办事处所辖

范围或服务人口 3 万—5 万人，根据山东省《社区医院基本标准》

建设，实际开放床位≥30 张，业务用房建筑面积≥3000 平方米。

根据基层卫生事业发展和居民健康需求设置一定数量的综合和

康复床，每增加 1 张床位，建筑面积至少增加 25 ㎡。社区卫生

服务站服务人口宜为 0.8 万—1 万人，每处建筑面积不小于 300

平方米，服务半径不宜大于 1000 米。多期开发的新建住宅项目

配建的卫生服务设施，应安排在首期且不得拆分，确实无法安排

在首期的项目，配建的卫生服务设施必须在住宅总规模完成

50%之前同步建设完成。 

（四）竣工要求。新建住宅区卫生服务设施应按照设计文件

实施，其中，墙体四白落地，水泥地面平整，门窗、厕所、水电

气、无障碍等设施齐全，达到简单装修即可使用的标准。 

三、配建程序 

（一）各土地熟化单位应保证社区卫生服务设施地块的熟化

工作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应单独占地，可采取划拨方式供地，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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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周边建设项目捆绑代建，特殊情况下可根据当地政府（或卫生

健康部门）需求单独建设。社区卫生服务站无需单独占地，可纳

入居住地块配建。对于根据规划需要建设社区卫生服务设施用房

的，自然资源部门应在地块规划条件中明确提出建设标准和建设

要求，将社区卫生服务设施用房建设条件纳入土地出让方案，明

确由土地竞得人建设并无偿移交当地政府（或卫生健康部门）；

卫生健康部门明确建设标准和建设要求。 

（二）自然资源、住建部门应确保卫生服务设施用房与开发

项目同步设计、同步报批、同步建设、同步核实、同步验收、同

步使用。社区卫生服务设施未与商品房同步设计、同步建设的，

自然资源部门不予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项目规划核实，住

建部门不予办理项目竣工综合验收备案。 

（三）项目竣工后，建设单位应将新建住宅区配建卫生服务

设施纳入工程验收范围，并邀请项目所在县市区卫生健康部门和

乡镇（街道）参与竣工验收，合格后移交给当地政府（或卫生健

康部门），移交后的社区卫生服务设施用房由卫生健康部门统一

登记管理，建设单位按《德州市新建城镇住宅区卫生服务设施移

交协议书》约定，持有关证件配合当地政府（或卫生健康部门）

到不动产登记部门办理确权登记手续。卫生健康部门提供给具有

开展社区卫生服务资质的单位使用，未经同意不得擅自改变用

途。因城市拆迁或其他原因无法保留或改变用途的，由当地政府

在本区域内提供不少于同等面积的社区卫生服务用房。建设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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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按规定移交卫生设施的，住建部门负责登记企业信用档案，向

社会公布；情节严重的自然资源部门限制其参与土地“招拍挂”

活动。 

四、其他要求 

（一）各县市区要加强配建新建住宅区卫生服务设施建设的

组织领导，建立健全工作机制，卫生健康、自然资源、住房和城

乡建设等有关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，明确任务分工，加强配合协

调，监督处理各类违法行为，切实把配建住宅区卫生服务设施建

设的各项工作落到实处。 

（二）房产测绘机构在建筑面积预测、实测时，要对住宅区

卫生服务用房和设施用房单独列项，并在测绘成果报告中注明其

位置和面积。 

（三）农村新建社区参照本办法执行。 

（四）各县市区可依照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。 

（五）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 

 

附：德州市新建城镇住宅区卫生服务设施移交协议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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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州市新建城镇住宅区卫生服务设施移交协议书 

 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卫生健康部门） 
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司） 

 

根据《德州市房地产开发项目竣工综合验收备案管理办法》、

《德州市新建城镇住宅区卫生服务设施建设、移交、管理办法》

等文件要求，卫生健康局（以下简称甲方）与公司（以下简称乙

方）协商一致，签订以下协议： 

一、开发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

乙方开发建设项目名称： 

项目坐落于： 

四至范围： 

东西 

南北 

占地面积  平方米，建筑面积  平方米。 

预计入住人数  人，建成户数  户。 

二、应移交住宅区卫生服务用房和设施面积 

应移交住宅区卫生服务用房和设施面积按照要求以及项目

规划条件规定，开发单位应提供住宅区卫生服务用房和设施面积 

平方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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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应移交住宅区卫生服务用房和设施位置 

经甲乙双方确定应提供的住宅区卫生服务用房和设施位

于    ，其中一层   平方米，二层    平方米。 

四、住宅区卫生服务用房和设施权属 

住宅区卫生服务用房和设施产权属政府。 

五、移交方式 

（一）乙方向甲方移交住宅区卫生服务设施用房和设施钥匙； 

（二）乙方配合甲方办理住宅区卫生服务用房和设施不动产

登记手续； 

（三）其他相关内容。 

六、住宅区卫生服务用房和设施移交时间 

乙方应邀请甲方和项目所在社区负责人现场验收，在项目验

收合格后 5 个工作日内向甲方移交住宅区卫生服务用房和设施，

同时办理移交手续。 

七、本协议一式三份，甲乙双方各一份，项目所在乡镇（街

道）一份。本合同自双方签订之日起有效。 

 

甲方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公章）： 

法人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法人代表： 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

 

德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21 年 1 月 12 日印发 


